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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黑心保姆得有“红黑名单”
近日一段育儿嫂多次殴打孩子的

视频在多个社交平台引发关注。孩子

妈妈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月嫂育儿嫂

平台管理，把不良从业记录列入档案，

方便雇主查询。

要在鱼龙混杂的家政市场里快速

找到放心、合适的人选，恐怕离不开用

信用体系支撑起来的“红黑名单”。商

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建立的家政

服务业信用体系，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这块需求，一些地方也构建了以信用为

核心的管理体系。但目前的体系还存

在未实现对所有家政服务企业和人员

全覆盖、失信行为登记有漏洞等情况。

谁都想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帮衬家

务，家政服务员对一个家庭来说，意义非

同寻常。为了消费者更便捷地能知情、

可查询，恐怕有关部门还得在现有信用

体系建设上拿出更多实打实的举措，让

守信者更“红”，让失信者更“黑”，让“红

黑名单”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在大数据和信息化、网络化手段高

度发达的今天，制度设计者尤其要把

“互联网+”的概念融入到信用体系查询

中来，在方便消费者查询拟聘请人员既

往表现和保护家政服务员个人隐私间，

探索出清晰、安全、易操作的查询模式，

解决“信息鸿沟”。

加快完善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

设，不仅仅给消费者一个“放心”，更会

推动家政服务行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健

康发展之路。一份名单多方受益，何乐

不为？ （据新华网）

“年龄限 35岁以下”“1990年以后

出生”“24周岁以上 35周岁以下”……

节后是招聘就业市场高峰期，但线下

线上的许多招聘将年龄作为应聘的

“门槛”，形成职场“35岁危机”。在人

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应警惕盲目

的年龄门槛加剧社会焦虑，杜绝就业

歧视，扭转用人观念，完善立法保障和

相关就业培训，形成更加科学的就业

结构。

当前，很多用人单位热衷于收割

“青春红利”，靠青壮年人力资源参与

同质化、低水平市场经营竞争，甚至提

出“员工90化”。如果是出于岗位需求

将 35岁设为年龄门槛无可厚非，但如

果用人单位仅仅是出于数据好看，只

会演变成一味追求员工年轻化的形式

主义，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而如果

是为了减少用工成本而选择员工年轻

化，更是会加剧社会焦虑，陷入产业、

用工“内卷”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35岁+”人群并非等同于

“身体状况不佳”“工作精力不济”，相

反可能具备了较多的工作经验和更大

的稳定性，如果仅仅出于年龄的刻板

印象拒绝这部分求职者，对于企业转

型升级和稳定发展并不一定有利。另

一方面，“35+”人群往往面临着“上有

老下有小”的现实压力，一旦失业，容

易引发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连带风

险。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

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

龄化。在此背景下，如果将年龄作为

就业的“隐形门槛”，不仅不利于应对

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不利于求学进步

和“人尽其才”的社会氛围。而在一些

企业“996”的工作模式下，难免会让年

轻劳动力成为一波又一波被割的“韭

菜”，陷入恶性循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谨防“用人

内卷化”亟待破除就业“中年歧视”，扭

转“一刀切”式的陈旧思维，也需要重

构劳动力市场，以能力为导向而非以

年龄为导向。同时，还需要加强立法

保障就业者的合法权益，杜绝就业歧

视。避免企业过分追逐“便宜好用”的

劳动力，保护各个年龄段的劳动者合

法权益。

打铁还需自身硬。“35岁+”群体也

应提高自己的内在价值，秉持敬业精

神，通过不断学习各项技能为自己“赋

能”，拓宽再就业、创业之路。政府相

关部门也应加强对中高年龄就业者的

技能培训，同时加大市场的培育力度，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据新华网）

只想收割“青春红利”易引发社会焦虑

离婚获5万元家务补偿

不能拿保姆工资标准衡量
全职太太离婚，获 5万元家务劳动

补偿，多了还是少了？这是这两天舆论

场争论不休的话题。

事情缘起于，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

法典新规定，首次审结了一起离婚家务

补偿案件。该案中，全职太太王某称，

因自己在婚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故提

出要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

陈某离婚，同时判决陈某付给王某家务

补偿款5万元。

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

“家务劳动补偿”有法可依，可以说，本

案是民法典对婚姻各方保护越来越人

性化、司法越来越尊重现实社会家庭形

态的实践。考虑到开了全国先例，这显

然不乏标杆价值。

但案件判决出来后，5万元的补偿

金额是多是少却引发不小争议。不过，

据法院交代，这 5 万元家务劳动补偿

款，是建立在“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且“小孩每月抚养费也由男方多承担一

部分”的基础之上，并非女方只得到了

这些财产。

回头看，点燃网民情绪的关键点，

是补偿金额“是否太少”。但很多人忽

略的是，这 5万元是对婚姻中负担更多

义务一方做出的补偿，而不是将家务劳

动货币化的赔偿。

从法律层面去看，民法典倡导家庭

成员之间坦诚相待，充分认可各方在维

系家庭中做出的努力，不让任何人对家

庭的贡献不被“看见”、被辜负，甚至被

遗忘。但立法的本意，绝不是把婚姻关

系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

若按照当地保姆的收入标准，为婚

姻中的一方做家务去定价。那外出旅

游，哪个负责做攻略，制定路线找寻当地

美食，是否也要按导游的收费标准定

价？搬家购物，哪个负责搬运大件行李，

是否也要按搬家公司的收费标准定价？

所以，用保姆工资的算法来衡量全

职太太的家务劳动补偿，注定有失偏

颇。夫妻间的付出，不会像雇主与保姆

间那样完全合同化，而会嵌入更多“情”

的分量。在此基础上去理解 5万“家务

补偿”，方能少些偏狭。

现实生活中，一些全职主妇牺牲自

我，无奈告别职场，全心全意为家庭和

孩子付出，一旦婚姻遭遇变故，不仅落

入十分被动的局面，还面临再就业时的

歧视。对待这些现象，有关方面必须重

视，并为消除此类观念，创建更为平等

的两性关系而努力。

此外，本案判决的意义在于，借助

民法典激活了此前的休眠条款——家

务劳动补偿制度。相信有了司法实践

不断积累经验，未来法官们在行使司法

的自由裁量权时，将会更加有的放矢、

合情合理。

总而言之，家务劳动补偿可以有，

但拿保姆的标准去衡量无价的爱与付

出，恐怕只会让更多人不敢走入婚姻，

杀死那只爱情鸟。 （据新华网）

出生不久就订下“娃娃亲”，

15岁就举行订婚仪式，虽然还

是在校学生，平时也随父母居

住，但“订婚”后的周末和农忙时

节得去未婚夫家干活，到法定结

婚年龄必须尽快完婚，如果悔婚

要赔男方家双倍彩礼……这是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某深

度贫困地区暗访时发现的情况。

精准扶贫让我国近亿人口

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在一些地

方，“娃娃亲”、天价彩礼却依然

大行其道。这些披着“传统”外

衣的陋习，不仅拖慢了群众奔

向幸福生活的节奏，更让“乡风

文明”沦为空谈。

一些地方甚至根据女方学

历、工作单位等条件对彩礼明码

标价，女硕士研究生的彩礼高达

七八十万元。在一些地方，彩礼

甚至被称为女性的“身价钱”。

即使双方两情相悦，也难逃彩礼

的重负。难以想象，建立在金钱

之上的婚姻能抵御多大的生活

风浪，又有多少真情可言？

我国历来反对包办婚姻。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

根据地的婚姻立法，到新中国成

立后颁行的《婚姻法》，都旗帜鲜

明地保护婚姻自由。《民法典》明

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

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还

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虽然法律有禁止性规定，民

间的反对声音也一直不绝，但“娃

娃亲”、高额彩礼依然长期有市

场，甚至有个别知识分子和颇具

威望的民间人士为其辩护，称其

为“地方习惯”“传统风俗”。究其

原因，一方面在于“精神贫困”藩

篱依然坚固，因循守旧、迂腐不

化；另一方面则是虚荣心、攀比心

作祟，终究是图个“利”字。如此

一来，不但毁掉了子孙幸福，还败

坏了家风乡风，抹黑了民族文化。

改变现状，要敢于动真格、

狠刹歪风邪气。同时也要强化

观念更新，改变沉疴顽疾。最关

键的仍是教育，这是斩断“精神

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乡村振

兴，必须摒弃糟粕，“娃娃亲”、天

价彩礼该废了！ （据新华网）

“娃娃亲”、天价彩礼
这些陋习早该废了


